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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主旨：本公司經理之「瀚亞印度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瀚亞策略印度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與「瀚亞策略印度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

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

核准修訂證券投資信託契約暨公開說明書，特此公告。 

 

公告事項： 

一、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 78 條辦理公告。 

二、旨揭三檔基金業經金管會 113 年 11 月 19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30360592 號函核准修訂證券投資信託契約，修正第 12

條規定，新增旨揭三檔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由經理公司代

為處理基金投資所得相關稅務事宜。 

三、旨揭三檔基金信託契約修訂條文訂於 113 年 12 月 31 日生

效。 

四、旨揭三檔基金信託契約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修訂後

之 公 開 說 明 書 請 至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https://mopsplus.twse.com.tw/ ）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s://www.eastspring.com.tw）查詢。 

 

 

 

 

 

 

 

 

 

 

 

 

https://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mopsplus.twse.com.tw%2F&data=05%7C02%7Csophia.hsu%40eastspring.com%7Cdf845a0016714b58419b08dcf57b26b2%7C7007305e26644e6bb9a4c4d5ccfd1524%7C0%7C0%7C638655156535757040%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0%7C%7C%7C&sdata=0UJBVL4CDpudG34FnSNoxiPNIJaGDRjRz1kc1%2BFIToY%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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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亞印度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修正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原條文 說明 

12 21  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

由經理公司代為處理本基

金投資所得相關稅務事

宜。 

   本項新增。 依據 107 年 3

月 6 日台財際

字 第

10600686840

號 令 新 增 文

字，以便向轄

區國稅局申請

按基金別核發

載明「我國居

住者之受益人

持有受益權單

位數占該基金

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比例」

之 居 住 者 證

明。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修正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原條文 說明 

12 22  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

由經理公司代為處理本基

金投資所得相關稅務事

宜。 

   本項新增。 依據 107 年 3

月 6 日台財際

字 第

10600686840

號 令 新 增 文

字，以便向轄

區國稅局申請

按基金別核發

載明「我國居

住者之受益人

持有受益權單

位數占該基金

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比例」

之 居 住 者 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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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亞策略印度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修正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原條文 說明 

12 22  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

由經理公司代為處理本基

金投資所得相關稅務事

宜。 

   本項新增。 依據 107 年 3

月 6 日台財際

字 第

10600686840

號 令 新 增 文

字，以便向轄

區國稅局申請

按基金別核發

載明「我國居

住者之受益人

持有受益權單

位數占該基金

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比例」

之 居 住 者 證

明。 

 


